國立交通大學外國語文學系修業輔導辦法

96.09.05  外國語文學系96學年度第一次系務會議修訂
一、為落實課程規劃之宗旨及目標，奠定學生語言表達應用知能之深厚基礎，進以延伸學習文學、語言學及其他領域等專業多元課程，特訂定此辦法輔導課業成績較為落後之學生，使其學業跟上進度，提升表現。

二、每學期召開課程委員會時，由任課教師衡量課堂上學生的學習態度、出席率，作業繳交情形或小考等種種表現，於會議中交換意見並作成評估，提交學習或表現落後之學生名單予學生事務委員，以進行初次學習諮商訪談。

三、學生事務委員需於會議結束一星期內約訪學生，了解個別學生學習困難原因並給予適當建議，之後將訪談紀錄交付所屬導師，以進行後續修業諮詢協助。此外，可視學生實際需要及意願，委派研究生工讀協助其課後學習基礎輔導，並由所屬導師與任課教師持續追蹤學生學習情況直至改善。

四、籲請任課教師於期中考後三星期內，登入預警系統完成需預警學生之登錄作業，由系彙整三科（含）以上遭預警的學生名單，交付學生事務委員於一星期內作訪談諮商並作成紀錄。經了解如有學習不堪負荷情形且短期內無法明顯改善者，即建議該生就學習不佳科目依規定辦理停修。

五、翌學期初，各導師應就曾接受約訪與輔導之學生，了解其志趣發展及新學期修課規劃，並建議合適之選修課程重點或方向。

六、學生事務委員與導師所作之訪談諮詢紀錄均應完整彙歸成檔，以因應日後不同學期，學生事務委員轉任與導師更換後，輔導學生修業之參考需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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